106學年度起適用

僑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(訪視輔導教師用)
	系別
	
	學生姓名
	
	學號
	

	實 習 機 構
名       稱
	

	考核期間
	自民國  年  月  日起  至   民國  年  月  日止

	實習課程類型
	□學期 □學年
	學分數
	_____學分

	實習成效評核指標

	序號
	評估項目
	權重
	輔導教師評分

	1
	實習報告品質
	30%
	

	2
	學習成果與效益
	10%
	

	3
	平時連繫互動與訪視配合度
	10%
	

	4
	實習留任意願
	10%
	

	5
	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考核
	40%
	

	加總
	100%
	

	教學評核方式
	由實習輔導老師參酌實習機構對學生評核結果及輔導老師評核指標，綜合評定學生各階段學習成效，給予校外實習課程分數。

	輔導教師評語與建議：
【依校外實習評鑑評量報告委員建議：學生實習期中及期末報告，除評分外，輔導老師應給予適當之評語與建議，以利學生了解其報告之優缺點。】

	輔導教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日期：


